买卖合同

甲方：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4 年  8  月  26   日
乙方：无锡邻医大药房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向乙方出售本合同所述货物事宜达成一致，并签订本合同如下，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货物 
乙方向甲方购买如下货物：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价格（元）
	汇总

	1
	久康胶囊(牛膝多糖)
	30g(15g/瓶x2瓶)
	瓶
	4
	[bookmark: _GoBack]840元
	3360元




第二条  质量要求
1） 甲方应具备履行本合同的所有资质，交付给乙方的货物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质量标准及出厂标准，并保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包装及运输。因甲方产品质量问题导致乙方或第三方的所有纠纷及损失，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
2） 甲方确保交付给乙方的货物有效期按照以下标准执行：药品有效期为1-1.5年（包含1.5年）的，到货时药品的剩余有效期不得少于8个月；药品有效期为1.5-3年（包含3年）的，到货时药品的剩余有效期不得少于1年；药品有效期为3年以上的，到货时药品的剩余有效期不得少于18个月；药品外的其他货品剩余有效期不低于总效期的1/2。
3） 乙方应建立进货检验制度，并依据标准和质量要求对货物进行检验。甲方向乙方交付货物时，如经检查发现货物存在品名或数量不符、外包装破损等问题的，乙方有权拒收，甲方应在2个工作日内处理补发；乙方对品名、数量、外包装验收无误后签署收货单或其他收货证明文件的，视为甲方交付的货物品名、数量及外包装合格，但货物包装内的问题及其他不易被发现的隐蔽性问题除外，无论何时乙方发现货物包装内问题及隐蔽性问题，均应及时通知甲方，提供相关证据，由甲方进行退换处理。甲方承担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退换货的全部费用。
第三条  交货
1）交货日期：甲方于双方合同签订生效并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的2个工作日内发货，随货物提供本单货款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交货地点：无锡市长江南路35号301号-2-1-无锡邻医大药房有限公司 林燕13235173892。

第四条  运输方式及运费负担 
1） 甲方承担运费及保险费，将货物运送至交货地点。
第五条 货款支付及税费
1） 定货后一次性付款，即乙方应在向甲方定货后以转账方式向甲方付清本单售出货物的货款。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乙方迟延向甲方付款的，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每迟延壹日，应按未付款项金额的千分之壹（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甲方迟延向乙方发货的，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每迟延壹日，应按货款金额的千分之壹（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甲方迟延2日仍未发货的，乙方有权在发出通知后单方终止本合同，要求在2个工作日内退还已支付费用，支付逾期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3）任意一方支付违约金后，仍应履行其付款或交付货物之义务。
4）任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主张赔偿因被违约而遭受的所有损失。
第七条 不可抗力
1）一方因遭遇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外来自然力量或社会力量，而无法适当履行本合同的，不视为该方违约。
2）遭遇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及时或至少在不可抗力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将其遭遇不可抗力之情形通知另一方，并应就此提供适当证明文件。
第八条 争端解决 
凡因本合同解释或履行所引起的争议，应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双方均有权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期限
本协议期限自：2024年  8  月  26   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第十条 保密
1）一方应对其所获得的对方技术信息或商业信息予以保密，若向第三方披露或使用导致对方发生损失的，应赔偿对方实际发生的损失。
2）当本合同终止以后，双方仍对本合同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一条 宣传
双方同意，任一方均可就该合作事宜发布有关的新闻稿或作出相关公告，或以其他方式与有关新闻媒体进行交流。双方应当尊重和维护对方的形象和声誉，在对外宣传、报导中可互相提名，并在上述范围内使用对方相关商标和商号，但不得基于恶意的宣传和报导的目的。任一方违反本条约定，应按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责任，并赔偿对方因此而遭受的一切损失。
第十二条 附则
1）本合同未尽事宜，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双方如需就本合同订立补充协议的，应以书面方式进行。
2）本合同一式两份，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卖       方
单位名称：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公章）  
法定代表人：严佳芳 
委托代理人：陈琍
电话：021-22212288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帐号：310066179018800063802   
税号：91310118745630867T  
地址：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协进村1814号5幢102室 
邮政编码：200041 
	买       方
单位名称：无锡邻医大药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云峰
委托代理人：林燕
电话： 13235173892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区支行  
帐号： 510905180110101      
税号：91320214MA228F680W
地址：无锡市新吴区长江南路35-301-2-1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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